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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申请方/获证方及上海建科检验有限公司的权利和义务 

 

一、目的和适用范围 

1、为明确认证申请方/获证方及上海建科检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科检

验”）的权利和义务，特制定本文件。 

2、本文件适用于上海建科检验有限公司自愿性产品认证申请方/获证方。 

 

二、认证申请方/获证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认证申请方/获证方的权利 

1、有自愿选择认证机构的权利。 

2、有申诉和投诉的权利。 

3、有要求认证机构及检测机构保守本企业秘密的权利。 

4、向建科检验提交书面申请，有确认认证规则和工厂检查计划、提出合理

质疑的权利。 

5、有选择认证机构推荐使用的检测机构的权利。 

6、在证书有效期内，获证方有权在认证产品及宣传资料上使用产品认证证

书和在产品上按规定使用相应的认证标志。 

7、获证方享有由于获准认证以及使用认证标志取得的经济效益。 

（二）认证申请方/获证方的义务 

1、有交纳认证费用的义务。 

2、确保认证产品质量始终符合相关的产品标准及认证规则的要求，不得将

产品质量责任转移给建科检验或相关检测机构及人员。 

3、有义务为进行认证、监督和申诉、投诉等调查做出必要的安排，包括审

查文件、检测产品、进入认证所涉及的所有区域、调阅有关记录和访问相关人员。

当认证活动有观察员参与时，也应做出必要的安排。 

4、获证方在证书有效期内必须接受建科检验安排的监督审核，按规定及时

交纳年金等监督检查费。需要时，获证方应接受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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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CA）、中国认证机构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的见证评审、专项监督，如

果拒绝将会导致认证资格的暂停。 

5、当获证方认证产品或质量体系发生重大变化（如国家、省、市或地方监

督抽查不合格）、顾客有重大投诉、生产的产品发生质量安全事故、相关信息发

生变更（包括：法律地位、生产经营状况、组织机构或所有权变更、其他资质证

书变更；法定代表人变更；工作场所变更等）时，获证方应及时通知建科检验，

建科检验将视情增加监督检查次数，费用由获证方承担。 

6、当认证证书被暂停、撤销或注销时，获证方应立即停止使用认证证书和

认证标志，同时停止涉及相关认证内容的广告宣传，并按建科检验的有关规定办

理该证书的暂停、撤销或注销手续。 

7、获证方有义务确保不采用误导的方式使用或部分使用产品检验报告、工

厂检查报告、产品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在宣传本企业认证产品时，应严格按产

品认证证书的范围进行宣传，并按建科检验的有关要求将产品认证标志的使用方

案（包括在产品上、宣传资料上、广告中等）报建科检验。 

 

三、上海建科检验有限公司的权利和义务 

（一）上海建科检验有限公司的权利 

1、有在拟认证的范围内规定认证规则，进行评定和做出认证决定的权利。 

2、有要求申请方按合同要求交纳认证费用的权利。 

3、有对获证企业进行年度监督的权利。如获证方逾期不能接受年度监督，

建科检验有权对获证方持有的证书做出暂停、撤销处理。 

4、有处理来自获证企业或其他方面有关认证或其他事项的投诉和申诉的权

利。 

5、有要求申请方/获证方提供有关认证、监督和解决申诉、投诉的实施所需

的资料，并对进入所有区域的确定、调阅有关记录和访问相关人员提供方便。 

6、当获证方认证产品或质量体系发生重大变化（如国家、省、市或地方监

督抽查不合格）、顾客有重大投诉、生产的产品发生质量安全事故、相关信息发

生变更（包括：法律地位、生产经营状况、组织机构或所有权变更、其他资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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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变更；法定代表人变更；工作场所变更等）时，建科检验有权增加监督检查频

次，或暂停证书并采取不事先通知的方式对获证方进行检查。 

7、当获证方由于获证产品有缺陷或存在安全隐患、或发生严重冒、误用产

品认证标志情况，被建科检验暂停、撤销认证证书时，建科检验有权向相关部门

进行情况通报，并进一步采取相应措施。 

8、当获证方获准认证后如未按时支付年金和监督检查费，建科检验有权暂

停、撤销获证方的认证证书，同时要求获证方停止使用并交还相关的产品认证证

书和认证标志。 

（二）上海建科检验有限公司的义务 

1、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公正性与保密承诺，客观、公正地为申请

方/获证方提供认证服务。遵守保密承诺。 

2、建科检验应向申请方/获证方提供资格证明文件及有关公开性文件。 

3、建科检验对申请方的认证申请范围、场所实施检查。应按建科检验的产

品认证体系文件开展认证活动。当申请符合获准认证的条件时，建科检验应及时

向获证方颁发产品认证证书。 

4、获证方获准产品认证后，建科检验将以工厂检查时间起每 12 个月安排一

次年度监督。 

5、建科检验应及时在相关媒体上公布获证企业名录。 

6、建科检验对认证的批准、保持、扩大、缩小/暂停和撤销/注销负责。 

7、建科检验做出暂停、撤销产品认证证书的决定时，必须书面通知申请方，

并说明理由。 

8、确保认证决定由非执行评定的人员做出。 

 

 

上海建科检验有限公司 

2017 年 6 月 1 日 


